
关于《新密市支持总部企业发展实施办法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制定背景

为适应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，进一步发挥政策的导向作用，

引进、扶持和培育总部企业，根据郑州市支持总部企业发展实施

意见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对我市总部企业认定条件、奖补措施、服

务举措等进行完善和升级，为总部企业培育、引进、发展提供政

策保证。

二、制定依据

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支持总部企业发展实施

办法的通知》（郑政文〔2019〕157 号）

三、主要内容

《实施办法》共包含总则、认定条件、奖补政策和服务措施、

认定程序、管理监督、附则等六章二十八条内容。

第一章 总则

明确《实施办法》的实施范围、组织机构等。市总部经济发

展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协调部署全市总部经济发展工作,领导

小组办公室设在市财政局,负责组织实施总部企业认定和奖补审

核,协调和督促各项政策措施落实。市发展改革、科工信、商务

等部门按职责做好促进总部经济发展各项工作。各乡镇政府、街



道办事处、管委会是促进总部经济发展工作的主要实施主体,负

责做好总部企业引进、培育及服务工作,促进本区域总部经济健

康协调发展。金融企业执行单独的支持政策,由市金融服务中心

组织实施。

第二章 认定条件

一是总部企业认定的一般条件。要求在本市注册且持续经营

1 年以上,市外控股企业或分支机构不少于 3 个。同时，分行业

制定认定标准，农业类，要求上年度营业收入 2500 万元以上，

上年度地方级税收 100 万元以上。工业和建筑业类，要求上年度

营业收入 10 亿元以上，上年度地方级税收 1000 万元以上。服务

业类，最低要求上年度营业收入 5000 万元以上，上年度地方级

税收 150 万元以上；最高要求上年度营业收入 3 亿元以上，上年

度地方级税收 300 万元以上。

二是认定为新引进总部企业的几种情形。在上海证券交易所

或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企业、世界 500 强、中国企业 500 强、

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、中国制造业企业 500 强、中国服务业企业

500 强等在新密设立的总部或区域总部，承诺次年及后续享受奖

补年度每年地方级税收 500 万元以上；以及新设立、新迁入的法

人企业，实缴注册资本不低于 1.5 亿元、承诺次年营业收入 5 亿

元以上且地方级税收 500 万元以上，可认定为新引进总部企业。

第三章 奖补政策和服务措施

一是落户奖励。经认定的新引进总部企业，按照在新密市实



缴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以下、5000 万元—3 亿元、3 亿元以上，

分别按实缴注册资本的 1%、1.5%、2%给予奖励，最高不超过 1000

万元。

二是办公用房补助。在本市无自有办公用房的总部企业，其

本部租用自用办公用房，连续 3 年每年按租金 30%给予补助，每

年最高不超过 150 万元；购建自用办公用房，按每平方米 1000

元给予一次性补助，最高不超过 1000 万元。

三是经营贡献奖励。连续 5 年每年按地方经济贡献较上年度

增量的 40%给予奖励，每年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。

四是提升奖励。支持企业做大做强，对总部企业首次被评为

世界 500 强、中国企业 500 强、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、中国制造

业企业 500 强、中国服务业企业 500 强的，分别给予一次性 2000

万元、1000 万元、300 万元奖励。对总部企业并购重组国内外上

市公司并将其迁回我市的，一次性给予 500 万元并购重组奖励。

五是战略新兴产业支持。对年度营业收入首次超过 10 亿元

和 20 亿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总部企业，分别给予一次性 100 万

元和 200 万元的奖励。

六是人才奖励。获得经营贡献奖励或者提升奖励的总部企业，

在获得奖励年度，对符合条件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才给

予奖励，单人奖励额度不超过其个人税前年收入的 10%，单个企

业总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。

七是土地扶持。土地出让起始价可按不低于所在土地评估地



价的 70%确定。

八是融资支持。总部企业首发上市融资的，给予最高不超过

1000 万元的奖励。成功发行债券、资产证券化产品，且再融资

后资产负债率不超过 75%的，按照发行金额的 1‰一次性奖励企

业，最高限额为 100 万元。

九是人才保障措施。总部企业人才纳入市人才认定范围，可

享受安居保障、建设人才公寓、子女入学、医疗保健等优惠政策。

十是协调服务措施。实行总部企业对口联系服务制度，属于

乡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管委会权限内的事项，由各乡镇政府、

街道办事处、管委会协调解决；属于市级权限内的事项，由市直

行业主管部门协调解决。

第四章 认定程序

总部企业认定按照企业申报、初审、复审、认定的程序进行。

第五章 管理监督

明确对总部企业的服务、管理、监督等事项。

第六章 附则

明确《实施办法》的施行日期为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
